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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啟德郵輪碼頭條例草案》委員會 

 

回應涂謹申議員 2015 年 12 月 15 日來信中 

有關《啟德郵輪碼頭條例草案》的事項 

 

 事項  當局回應  

1. 《港口設施保

安計劃》  

(問題 1.及 2.) 

 

 正如當局在 2015 年 7 月發出的立法會參考資

料摘要中指出，《港口設施保安計劃》 (《保

安計劃》)由碼頭營運者制定，經海事處根據

《商船 (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 )規則》 (香港法

例第 582A 章 )及《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

規則》審批。《保安計劃》是一套有關郵輪碼

頭內的保安安排的詳細運作指引和程序，由

碼頭營運者執行，內容包括發出與收回限制

區通行證、限制區的位置、郵輪泊岸時旅客

清關的安排以及碼頭營運者負責保安安排的

緊急聯絡人等。然而，《保安計劃》並沒載有

針對若干不當行為的執法權力及相應罰則。

《保安計劃》屬機密文件，基於保安理由不

能公開。  

 
 《條例草案》獲通過成為法例並生效後，會

與現有的《保安計劃》並存，兩者是可兼容

的。我們在草擬條例草案的時候已諮詢參與

制訂《保安計劃》的海事處、香港海關、入

境事務處及香港警務處，以確保《保安計劃》

及《條例草案》並無衝突。  

 
2. 郵輪碼頭區內

的受禁行為  

(問題 3.及 22.) 

 根據《條例草案》，「永久限制區」及「非永

久限制區」均在郵輪碼頭區的範圍內。因此

《條例草案》中適用於郵輪碼頭區的條文 (包

括第 3 部及第 5 部 )均適用於「永久及非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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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區」。  

 
 《條例草案》中適用於限制區的條文 (例如第

4 部 )只適用於「永久限制區」，及未有根據

第 10(1)條宣布當其時不是限制區的「非永久

限制區」。  

 
 由於限制區內設有固定的海關、出入境、衞

生檢疫及警方設施，當中包括儲存機密資料

的電腦及通訊系統，因此限制區需比郵輪碼

頭區的其他範圍受更嚴格的規管。  

 
 《條例草案》的政策原意是要使規管郵輪碼

頭的法律框架與現時規管香港其他跨境渡輪

碼頭的法律框架大致相若，包括根據《船舶

及港口管制 (渡輪終點碼頭 )規例》 (香港法例

第 313H 章 )指定的中港碼頭及港澳碼頭。我

們因此參考香港法例第 313H 章，定出《條

例草案》下的部份受禁或受規管的行為，以

及相應罰則，就這些行為，香港法例第 313H

章及《條例草案》下的相關罰則基本上一致。

例如根據《條例草案》，任何人在郵輪碼頭區

內亂拋垃圾，可被處第 1 級罰款 (即最高港幣

2000 元 )；而在香港法例第 313H 章下，在跨

境 渡 輪 碼 頭 亂 拋 垃 圾 的 罰 款 為 最 高 港 幣

2000 元。  

 
 自 2013 年實施《保安計劃》後，郵輪碼頭至

目前為止的運作均暢順有序，未有任何違反

《保安計劃》的事故發生。《保安計劃》沒有

就針對若干不當行為訂下罰則，因此不會有

就違反《保安計劃》所處罰則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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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旅客清關及警

方設施  

(問題 4.) 

 除了警方的一個報案中心設於限制區的範圍

外以外，郵輪碼頭大樓內的海關、出入境、

衞生檢疫及其他警方設施均設於「永久限制

區」。「永久限制區」亦包括郵輪碼頭內的重

要機房及碼頭前沿區對出的水域範圍；「非永

久限制區」的範圍則包括行李處理區（地

下）、保安檢查區（二樓）及客運廊（一樓）

等。  

 
 當「非永久限制區」的限制被暫時中止時，

進出該區便不會受《條例草案》第 12 條規

管，以配合進行不同類型的活動。  

 
 現時《條例草案》仍未生效，故未有法定「非

永久限制區」的限制被暫時中止的例子，但

根據過往經驗，曾在《條例草案》下擬議的

「非永久限制區」內舉行的活動包括展覽、

品牌推廣活動、酒會、車展，以及電影和廣

告拍攝等。  

 
5. 與碼頭營運者

簽訂的租賃協

議及與管理者

簽訂的合約  

(問題 5.及 6.) 

 碼頭營運者及管理者於郵輪碼頭區內分別負

責管理的範圍載於附錄一。政府與碼頭營運

者及管理者分別簽訂的租賃協議及合約中並

無提及它們在執行《條例草案》下的權力。

由於租賃協議及合約屬政府分別與碼頭營運

者及管理者雙方簽訂的文件，政府不能單方

面向外公開文件的內容。  

 
 碼頭營運者及管理者在執行《條例草案》的

條文的權力將由旅遊事務專員按照《條例草

案》第 6(3)條作出轉授。專員會在轉授權力

時，藉書面形式明確列出執行權力的相關限

制及適用範圍，予碼頭營運者及管理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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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因此並無需要在《條例草案》中指明租

賃協議及合約所適用的相關範圍。  

 
6. 「郵輪」的釋義  

(問題 7.) 

 香港法例中有類似的例子，在相關條例的釋

義內包含公職人員作出相關核准或認可的權

力。例如《銀行業條例》(香港法例第 155 章 )

內「核准貨幣」的釋義中包括「獲金融管理

專員核准的貨幣」；另外，《精神健康條例》(香

港法例第 136 章 )內「認可社會工作者」的釋

義是「指社會福利署署長為施行本條例而認

可的社會工作者」。這些條例並無其他條文另

作賦權。  

 
 雖然如此，考慮到法案委員會對「郵輪」的

釋義的草擬方式的意見，我們會考慮修改該

釋義的草擬方式，並考慮在《條例草案》中

加入條文，賦權專員為施行本條例而批准任

何其他船隻為郵輪。  

 
7. 為施行本條例

而獲批准為「郵

輪」的船隻  

(問題 8.至 13.) 

 從政策角度而言，啟德郵輪碼頭應主要及盡

量用作停泊郵輪之用，但同時亦應具備足夠

的靈活性，以便於沒有郵輪停泊的日子作其

他合適用途。因此，在一些情況下，「純粹為

觀光或遊樂目的而用作運載乘客，或擬純粹

為該等目的而用作運載乘客」以外的船隻也

會停泊在郵輪碼頭，例如過往曾有海上書展

形式的船隻停泊在郵輪碼頭，供公眾人士參

觀。  

 
 有見及此，考慮到碼頭運作的需要，我們的

政策目的是在《條例草案》下以同樣的方式

規管這類船隻及用於載客觀光或遊樂的典型

郵輪，包括它們進出郵輪碼頭區及在郵輪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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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區內的管制。  

 
 為施行本條例而將個別船隻定義為「郵輪」

與碼頭營運者可提供的服務並無直接關係。

事實上，碼頭營運者提供的服務對象並非只

包括郵輪。碼頭營運者亦會提供場地租借服

務予活動舉辦機構，於碼頭大樓內舉辦活動。

 
 在租賃協議下，碼頭營運者可使用位於郵輪

碼頭前沿區對出海面的泊位停泊郵輪；若碼

頭營運者在業務考慮下，需要安排停泊郵輪

以外的船隻，碼頭營運者可向政府提出申

請。碼頭營運者會否將碼頭泊位及附屬設施

租予郵輪以外的船隻使用，純屬其商業決定。

 
 根據租賃協議下的要求，碼頭營運者若因業

務考慮而希望將泊位及附屬設施用作停泊郵

輪以外的船隻，須得到政府 (由旅遊事務專員

代表 )批准。因此，現時租賃協議下的安排與

《條例草案》就批准船隻使用郵輪碼頭的安

排是一致的。  

 
 《條例草案》第 4 條所指的附帶用途包括支

援郵輪碼頭運作的任何用途，例如為郵輪提

供補給品和清潔服務、商業活動 (餐廳、商

店、外幣找換店 )、旅客服務 (香港旅遊發展

局運作的資訊站 )，以及交通設施 (停車場和

旅遊巴士上落客區 )和服務。  

 
 為應付特別情況，《條例草案》第 8(3)(c)條

容許在緊急（如救援）情況下在郵輪碼頭區

使用救生裝置。此外，《條例草案》第 8(3)(a)

條亦列明公職人員 (即包括消防及救護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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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船隻在郵輪碼頭區進出及停留，不受第

8(2)條所規限。  

 
8. 租賃協議內容  

(問題 14.) 

 郵輪碼頭的部份地方 (包括泊位、用作郵輪運

作的地方及附屬商業區 )在 2012 年透過公開

招標租予現時的碼頭營運者。政府與碼頭營

運者簽訂的租賃協議為期十年，並可在政府

同意下，續期五年。期間碼頭營運者須履行

租賃協議的責任，包括投放足夠人手及資源

確保郵輪碼頭運作暢順。  

 
 碼頭營運者屬私營機構，如碼頭營運者因任

何理由 (包括欠缺資本營運 )，而未能履行租

賃協議的責任，政府可考慮按合約條款，終

止租賃協議。  

 
 政府會確保租賃協議與《條例草案》(或獲通

過後的條例 )的內容是可兼容及並存的。  

 
9. 「獲授權人員」 

(問題 15.至 18.) 

 根據《條例草案》第 6(1)及第 (2)條，專員可

只就某指明條文授權職能，或概括地就《條

例草案》內的所有條文作出授權。  

 
 若某人士獲得專員概括地就《條例草案》作

出授權，該人可以行使《條例草案》下所有

「獲授權人員」的職能。若某人士只獲得專

員授權指明條文下的某一項職能 (如利用告

示或標誌禁止某人進入郵輪碼頭區或其任何

部分 )，該人就只能行使該項職能。  

 
 「公職人員」是指某一位特定「公職人員」(如

警務處處長 )，而「公職人員類別」則指有相

同 性 質 的 某 公 職 人 員 組 別 (如 在 碼 頭 內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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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某職級的入境事務處人員 )。  

 
 《條例草案》主要由警務人員作為執法人

員。在《條例草案》明文列明「獲授權人員」

包括在郵輪碼頭區內執勤的警務人員的目

的，是賦權警務人員在碼頭範圍內行使《條

例草案》賦予「獲授權人員」的所有職能。

由於郵輪碼頭區內仍有其他公職人員執行職

務，現時「獲授權人員」的釋義可提供靈活

性，容許專員在有需要時可適當地加入其他

公職人員 (如入境處、海關等人員 )執行《條

例草案》下的某些職能。  

 
 《條例草案》下賦予警務人員的權力並不會

影響他們行使其他法例 (包括《警隊條例》及

《刑事罪行條例》 )下的職能。  

 
 《條例草案》第 6(1)、(2)及 (3)條已列明專員

可授權公職人員為獲授權人員，及可轉授他

在《條例草案》下的職能 (第 6(1)條、第 6(3)

條、第 9(1)條及第 23(1)條除外 )予公職人員、

碼頭營運者或管理者，並指明有關授權及轉

授職能必須以書面作出。我們認為相關書面

授權及轉授職能的內容 (包括具體限制及條

件 )比格式更為重要，而我們了解並非所有涉

及授權及轉授職能的法例也對相關文書的格

式進行規管，因此我們認為無需在《條例草

案》下規管相關書面文件的格式。  

 
 根據《條例草案》第 6(5)條，按第 6(3)條轉

授予碼頭營運者或管理者的權力可再轉授予

本身的僱員。有關權力由專員按第 6(3)條轉

授時會按書面作出，而專員在按第 6(3)條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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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職能予碼頭營運者及管理者時，會因應需

要，對按第 6(5)條作出的再轉授作出適當的

規限 (包括獲再轉授僱員的職級限制，以及要

求 確 保 獲 再 轉 授 的 僱 員 清 楚 知 悉 有 關 限

制 )，這些規限會一併在專員按第 6(3)條轉授

職能時的文書中列出。  

 
10. 命令某人離開

碼頭的權力  

(問題 19.) 

 

 《條例草案》第 7(2)條的目的，是賦權予專

員及獲授權人員，命令某人離開郵輪碼頭區

或其任何部分，從而確保郵輪碼頭的安全及

暢順運作，並避免郵輪碼頭的運作受阻或受

恐襲及其他保安風險的影響。根據《條例草

案》，有關命令並不限於在違反第 5 部的情況

下才適用，也無規定須以書面作出。  

 
 考慮到法案委員會在過去的會議上所提出對

第 7(2)條的關注及意見，特別是當中命令某

人離開郵輪碼頭區的權力在何等情況下可使

用，當局會考慮作適當的修訂，訂明有關權

力只可在郵輪碼頭區內因運作、安全及保安

理由下才可作出。  

 
 行使《條例草案》中第 7(2)條的權力的獲授

權人員或獲轉授職能的人員將由專員按《條

例草案》第 6 條的條文授權或轉授權力。當

局無意將第 7(2)條的權力轉授予清潔工人。

 
11. 就郵輪碼頭區

進出的管制  

(問題 20.及 21.) 

 郵輪碼頭區內的限制區 (不論永久限制區或

非永久限制區 )受《條例草案》第 4 部，特別

是當中第 12 條限制。根據《條例草案》第

11 條，專員須安排以標誌或任何其他方式，

劃定限制區的界線或入口。有關標誌的樣本

載於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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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例草案》第 7(3)條列明專員可透過告示

或標誌，禁止任何類別的人，進入郵輪碼頭

區或其任何部分。根據過往的經驗，有關的

告示或標誌的可能例子包括禁止非郵輪乘客

進入正進行辦理登船程序的輪候大堂、禁止

非持票人士進入正在郵輪碼頭區的某部分進

行只招待持票人士參與的活動、禁止若干年

齡以下人士參與在郵輪碼頭區的某部分進行

的活動，或在特定情況下 (例如在碼頭進行寵

物展時 )劃定寵物指定通道等。  

 
 由此可見，因應不同活動的情況及需要而所

作出的相應管制，不能一概而論，因此難以

將上述及其他日後有可能需要在郵輪碼頭區

內作出的限制以附例形式逐一列出。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旅遊事務署 
2016 年 1 月 

 



附錄一 

 

 

《啟德郵輪碼頭條例草案》委員會 

 

回應涂謹申議員 2015 年 12 月 15 日來信中 

有關《啟德郵輪碼頭條例草案》的事項 

 

碼頭營運者及管理者的管轄範圍 

 

 

以下平面圖以橙色標示在啟德郵輪碼頭大樓的各樓層內，由碼

頭營運者負責管理的範圍。此外，與碼頭大樓相連的前沿區亦

由碼頭營運者管理。 

 

其餘的地方主要由管理者負責管理(包括保安及清潔)，當中亦

有部分範圍由個別部門負管理(如出入境及清關設施、警察報

案中心、辦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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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啟德郵輪碼頭條例草案》委員會 

 

回應涂謹申議員 2015 年 12 月 15 日來信中 

有關《啟德郵輪碼頭條例草案》的事項 

 

有關限制區界線或入口的標誌樣本 

 

 

 

 
 

 

註:有關標誌會在郵輪碼頭區內的限制區的當眼地方展示(如機房門
口、保安檢查區入口、行李處理區入口、前沿區入口及出入境大堂內
等) 
 
 

  




